博山区中心路小学体育课安全管理制度
1、上课铃响前，体育教师必须到班级领学生到场地，切实加强责任心，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。
2、合理安排运动量和运动强度，关注体质较弱学生和特异体质学生。
3、严禁学生上体育课衣服上别胸针、像章或其它证章，不佩带金属或玻璃装饰品及穿皮鞋。
4、对于因身体原因不能上体育课的学生，教师要安排其在教学场地休息、旁观，并给予关注，不可放任不管；如遇有特殊病因不能到上课场地的，班主任必须做好管理工作，坚决杜绝出现学生脱管的现象。
5、如果体育课上，发生学生呕吐、晕倒、受伤等突发情况，应立即采取以下处置措施:
(1)迅速通知班主任。
(2)如果学生病(伤)情况较为严重，要立即送往就近医院进行诊治或抢救。
(3)班主任要及时将学生病(伤)情况通知到学生家长。
(4)体育教师事后及时写出现场情况书面报告,并上交学校。
6、教学过程中必须自始至终做好学生的组织工作，保证学生在准备、学习、练习等环节均队列整齐安全有序。
7、体育组教师要适时对学校的体育设施、器材进行安全检查，若发现不安全因素，要及时报告总务处，由总务处对体育设备、器材进行维修或更新。
[bookmark: _GoBack]8、对上课不及时到岗以及提早下课、提早结束教学任务，放纵管理而造成学生伤害事故的，任课教师负全部责任。


